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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助动车通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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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动助动车（以下简称“助动车”）在我国拥有非常高的保有量，上海市是其中的代表。虽

然助动车被广泛应用于居民的日常出行和通勤活动中，但鲜有研究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系统分析其对居民

通勤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上海市通勤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路径分析模型，揭示了不同通

勤方式对个体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慢行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和小汽车方式的通勤

人群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常规公交方式对个体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助动车因其

通勤成本低、灵活性高和可门到门出行等特点，对通勤者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在上

海市小汽车牌照政策限制下，公交通勤人群有可能转向助动车方式。因此，合理引导并支持助动车发展对

于城市交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也需注重加强对助动车的安全教育和管理，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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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追求变得越来越高。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将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重要议程。研究表明，日常通勤活动

会带来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对通勤者的生活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而较高的通勤满意度则

会对主观幸福感提升产生积极作用[1]。通勤满意度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评价的一个特定领

域。Ettema 等[2]证明了两者间的高度正相关性。关注和提升通勤满意度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健

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也是城市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和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3]。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通勤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中通勤时间是二者的重要

影响因素之一。研究表明，通勤时间对个人的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4]。过长

的通勤时间会进一步压缩睡眠、休憩和娱乐时间，从而降低生活幸福感并影响个人的心理健

康[5, 6]。通勤方式的选择也是影响通勤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Lades 等[7]发现，

使用慢行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的通勤者具有更高的通勤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这可能

归因于其总体通勤时间较短，并且在安全性、便捷性和维持身体健康等方面具有优势。

Eriksson 等[8]则认为，小汽车通勤可以增加通勤者的安全感和舒适性，因此更有助于提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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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通勤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另外，许多研究一致表明，采用公共交通方式的通勤者一般

具有较低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5]。除了通勤要素外，收入[9]、性别[1]等基本社会经济属性

也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虽然上述研究已对通勤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影响

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但目前的研究大多以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为背景，通过问卷数据探讨

通勤方式与通勤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关成果中仍然缺乏研究助动车通勤与两

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居民选择助动车通勤的原因，以

及助动车与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根据《助动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助动车是指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

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据悉，2019 年上海

市的助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 1072 万辆，并且广泛应用于通勤活动中[10]。这表明助动车已

经成为上海市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并深受通勤人群的青睐。可能的原因在于，

助动车成本低廉、没有牌照限制、速度快、灵活、不受拥堵影响，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比其他

通勤方式更具优势。相对于汽车，助动车购置成本便宜，没有停车费和燃油费，花费较少，

而且无需申领机动车牌照。相对于公共交通，助动车出行更加灵活，不受公共交通运行时间

和经停站点的限制，具有门到门的便利性，并且在早晚高峰时段不会受到交通拥堵的影响，

速度更快。尽管助动车拥有上述种种优势，但政府并未制定明确的支持政策，主要原因是助

动车的广泛应用也对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助动车相关的交通事故屡屡发

生，通勤人群出于对速度的追求而对助动车进行改装，增加最高时速，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因此，本文将提供关于助动车方式如何影响通勤者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机理解释，以此丰富现

有理论认知。这有助于从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角度来判断助动车的发展方向，制定针对性的交

通政策和规划措施。 

1 数据准备 

1.1 数据采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项针对上海市通勤人群的问卷调查，共收集到了 479 份有效样

本。样本被随机分布在上海市高架快速路所划分的四个区域内。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了个人社

会经济属性（如年龄、性别、住房类型等）、通勤特征（如交通方式选择、通勤时间、通勤

距离等）以及受访者对通勤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的主观评估。其中，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

感使用 5 级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估，1-5 级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表 1 中呈现了受

访者社会经济属性的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58.7%的受访者为男性，大部分受访者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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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在 20 至 40 岁之间（占 77.2%），81.2%的受访者已婚，62.2%的受访者在上海市拥有自己

的住房。此外，拥有上海市户籍的受访者占总数的 56.6%，58.9%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不足

20 万元人民币。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超过总样本数的一半（占 54.7%）。 

 

表 1 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样本特征 描述统计 通勤满意度均值 主观幸福感均值 

性别 
女 (41.3%) 3.69  3.93  

男 (58.7%) 3.80  4.07  

年龄 

20~30 (36.1%) 3.71  4.00  

30~40 (41.1%) 3.83  4.04  

40~50 (17.5%) 3.67  3.94  

50~60 (3.8%) 3.89  4.17  

60~70 (1.5%) 3.86  4.00  

婚姻 
未婚 (18.8%) 3.58  3.99  

已婚 (81.2%) 3.80  4.02  

住房类型 
租房 (37.8%) 3.70  3.95  

自购房 (62.2%) 3.79  4.05  

家庭年收入 

<12 (28.2%) 3.47  3.88  

12~20 (30.7%) 3.81  4.05  

20~30 (21.1%) 3.80  4.07  

30~40 (11.9%) 3.96  4.07  

40 (8.1%) 4.13  4.08  

户籍 
非本地户籍 (43.4%)  3.70  3.99  

本地户籍 (56.6%) 3.80  4.03  

学历 

初中及以下 (4.2%) 3.80  4.15  

高中 (17.5%) 3.70  3.92  

大专 (23.6%) 3.79  4.03  

大学 (47.6%) 3.79  4.03  

研究生以及上 (7.1%) 3.59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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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同通勤方式间的统计特征差异性分析 

对不同通勤方式间的统计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使用慢行交通

方式（步行、自行车）的通勤人群占总样本数的 10.3%，小汽车为 24.2%，助动车为 19.2%，

公交通勤人群则处于主导地位（41.9%）。在通勤时间方面，使用常规公交方式的平均通勤

时间最长（88 分钟），使用步行、自行车以及助动车方式的通勤时耗较为接近且明显小于

其他交通方式。在通勤距离方面，使用公共交通（公交、地铁）的平均通勤距离远超过其余

通勤方式，使用自行车与助动车通勤距离较为接近。此外，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

结果表明，使用助动车、小汽车、其他方式的通勤群体间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 

 

表 2 不同通勤方式的统计特征差异性分析结果 

Tab.2 The differences of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by different commuting modes  

出行方式 占比 平均通行时间 平均通勤距离 满意度均值 幸福感均值 ANOVA (P 值) 

步行 6.1% 25 min 1.3 km 4.0 4.1 0.464 

自行车 4.2% 26 min 6.3 km 4.0 4.1 0.562 

助动车 19.2% 28 min 5.7 km 3.9 4.0 0.071* 

公交 10.0% 88 min 15.9 km 3.5 3.9 0.331 

地铁 31.9% 59 min 13.1 km 3.8 4.0 0.453 

小汽车 24.2% 39 min 8.3 km 3.9 4.1 0.053* 

其他方式 4.4% 71 min 12.2 km 3.3 3.7 0.022** 

注: *显著性水平为 10%，**显著性水平为 5% 

 

2 建模方法与模型假设 

2.1 路径分析法 

路径分析法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一种特殊建模形式，该方法只考虑观测变量，不涉及潜在

变量，可用于评估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关系。在路径分析法中，通常使用标

准路径图来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方向（图 1）。路径图中每一条从外生变量到内

生变量的路径都可以表示成一个线性回归方程组，如公式（1）和（2）所示。 

 



 5

M
(中介变量)

X
(外生变量)

Y
（内生变量）

 
图 1 标准路径图 

Fig.1 Standard path diagram 

 

  0 1 2 1Y M X                              (2.1) 

0 1 0M X                              (2.2) 

其中，Y 代表内生变量，只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X代表外生变量，只影响其他变量，

M代表中介变量，既受到变量影响也作用于其他变量；
0 和

0 代表截距； 0 和 1 代表

误差；
1 ,

1 和
2 表示待估计的回归系数。因此，外生变量 X对内生变量Y 的总体效用

可由直接效用和间接效用累加得到，即将公式（2）代入公式（1）中，得到外生变量 X与

内生变量Y 间的线性函数关系。 

总体来说，路径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基于因果推断的交通行为研究领

域中。相比于传统的离散选择模型（如 logit 模型、probit 模型），路径分析法能更深入地揭

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路径，且能够有效地处理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因此，该方法适用于分析本次研究中不同通勤方式对通勤者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同时考虑其他通勤出行要素（如通勤时间、通勤距离等）以及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对

通勤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2.2 模型假设 

本文利用路径分析模型评估通勤方式选择对个体通勤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在

已有研究基础上，做出以下模型假设（表 3）。 

 

表 3 路径分析模型假设 

Tab.3 The hypotheses involved in the path analysis model 

模型假设 具体假设内容 参考文献 

H1 通勤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影响其通勤方式选择 文献[1] 

H2 通勤距离长短影响通勤方式选择 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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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通勤距离影响通勤时间长短 文献[1,7] 

H4 通勤距离影响通勤满意度 文献[1] 

H5 通勤方式选择影响通勤时间长短 文献[7] 

H6 通勤方式选择影响通勤满意度 文献[7,8] 

H7 通勤时间长短影响通勤满意度 文献[4,5,6] 

H8 通勤满意度影响主观幸福感 文献[1,2] 

H9 通勤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文献[1,9] 

 

其中，选取通勤者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通勤距离作为路径分析模型中的外生变量，通

勤方式、通勤时间、通勤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内生变量。根据上述假设内

容，形成路径分析模型，如图 2 所示。 

 

距离

学历

家庭年收入

慢行交通方式

助力车

公交车

地铁

通勤时间

通勤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婚姻

住房类型

户籍

性别

年龄

H1

H2

H3

H4

H5

H6

H9

H7

H8

小汽车

其他方式(参照)

 
图 2 初始模型构建 

Fig.2 Initial model construction 

 

3 模型结果分析 

基于初始模型的路径假设，利用 Amos 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拟合，拟合结果由卡方

值与自由度（CMIN/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

合优度指数（AGFI）、简约匹配度指数（PG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

（RFI）、增量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共 9 项指标进行优度评估，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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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初始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 

Tab.4 The goodness-of-fit of the initial model 

指标 CMIN/DF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CFI RMSEA 

拟合值 3.989 0.958 0.869 0.303 0.940 0.833 0.955 0.953 0.079 

推荐值范围 <5.000 >0.800 >0.800 >0.500 >0.800 >0.800 >0.800 >0.800 <0.080 

 

初始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两项拟合优度指标未满足推荐值要求（PGFI 和 RMSEA）。

因此，需要适当调整模型结果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路径假设（P 值未满足 90%置信度下的

阈值要求），实现模型适配度提升。根据初始模型的拟合结果，得到需要调整的路径，如表

5 所示。 

 

表 5 初始模型中需要调整的路径假设 

Table 5 Paths to be modified in the initial model 

作用路径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P 值 

住房类型→慢行交通方式 0.045 -1.355 0.176 

住房类型→助动车车 0.060 -1.477 0.140 

住房类型→公交车 0.045 0.332 0.740 

住房类型→地铁 0.074 -0.646 0.518 

住房类型→小汽车 0.065 1.583 0.113 

性别→慢行交通方式 0.027 -0.228 0.820 

性别→助动车 0.036 -1.320 0.187 

性别→公交车 0.027 -1.240 0.215 

性别→地铁 0.045 0.440 0.660 

性别→小汽车 0.039 1.756 0.179 

年龄→慢行交通方式 0.002 1.726 0.084 

年龄→助动车 0.002 0.335 0.737 

年龄→公交车 0.002 -0.219 0.827 

年龄→地铁 0.003 -1.073 0.283 

年龄→小汽车 0.003 -0.939 0.348 

户籍→慢行交通方式 0.042 0.519 0.604 

户籍→助动车 0.055 1.232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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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公交车 0.042 -0.595 0.552 

户籍→地铁 0.069 -0.473 0.637 

户籍→小汽车 0.06 0.283 0.777 

婚姻→慢行交通方式 0.039 1.111 0.266 

婚姻→助动车 0.052 0.469 0.639 

婚姻→公交车 0.039 -0.783 0.434 

婚姻→地铁 0.065 0.334 0.738 

婚姻→小汽车 0.056 -0.520 0.603 

距离→通勤满意度 0.007 -0.209 0.834 

慢行交通方式→通勤满意度 0.226 1.609 0.108 

助动车→通勤满意度 0.216 0.005 0.996 

公交车→通勤满意度 0.216 0.793 0.428 

地铁→通勤满意度 0.196 1.320 0.187 

小汽车→通勤满意度 0.207 0.896 0.370 

家庭年收入→主观幸福感 0.018 -1.143 0.253 

年龄→主观幸福感 0.004 0.173 0.862 

学历→主观幸福感 0.028 0.122 0.903 

 

具体来看，对于 H1，除了学历和年收入外，住房类型、性别、年龄、户籍、婚姻对通

勤方式选择无显著影响，这表明这些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交通方式选择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 H4，虽然通勤距离对通勤满意度没有直接显著影响，但是它对通勤方式选择和通勤时

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而通过二者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了通勤满意度。对于 H6，所有

通勤方式都被证明不会对通勤满意度产生直接效应，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通勤方

式所对应的通勤时间不同，而通勤时间长短是直接影响通勤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于 H9，

家庭年收入、年龄和学历对通勤者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这些个体属性差异对

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初始模型中的 H1、H4、H6 和 H9 都存在假设不

成立的情况。对上述模型假设进行调整后，形成最终的路径分析模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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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家庭年收入

慢行交通方式

助力车

公交车

地铁

小汽车

通勤时间

通勤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婚姻

住房类型

户籍

性别

其他方式(参照)

 

图 3 调整后的路径分析模型 

Fig.3 The modified path analysis model 

 

调整后的路径分析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表明，模型的适配度指标均

满足推荐值要求，因此可接受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 

 

表 6 调整后模型的适配度 

Tab.6 The goodness-of-fit of the modified model 

指标 CMIN/DF GFI AGFI PGFI NFI RFI IFI CFI RMSEA 

拟合值 2.738 0.955 0.915 0.509 0.935 0.894 0.958 0.957 0.060 

推荐值范围 <5.000 >0.800 >0.800 >0.500 >0.800 >0.800 >0.800 >0.800 <0.080 

 

根据表 7 所示的模型回归系数显著性估计情况（其中“其他交通方式”是通勤方式哑变量

编码的参照项，未在结果中显示），得出以下理论分析结果： 

1）通勤方式选择与家庭年收入、学历存在显著关系。家庭年收入越高，选择小汽车通

勤的比例越大（0.210），而选择常规公交（-0.126）或者慢行交通方式（-0.121）的比例则

越小。此外，家庭年收入与选择助动车或地铁方式通勤无显著关系。学历越高，更倾向于使

用小汽车（0.124）和地铁（0.116）作为通勤方式，助动车（-0.225）和慢行交通方式通勤

（-0.075）与相对较低的学历水平相关性较高，而学历高低对公交通勤人群的交通方式选择

没有显著影响。 

2）通勤方式选择还受通勤距离的直接影响，并且两者均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关系。通

勤距离越长，通勤者越倾向于使用常规公交（0.216）与地铁（0.224），而使用助动车（-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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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交通方式（-0.240）以及小汽车（-0.079）的比例较小。这表明在长距离通勤中，公共

交通占据主导地位，而助动车、慢行交通方式则更适合较短距离通勤。此外，通勤时间也受

到不同通勤方式的影响。除公交（0.088）外，所有通勤方式对通勤时间均有负向影响。这

表明与参照项的通勤时间相比，公交花费通勤者时间最长，而助动车（-0.438）、小汽车

（-0.378）、慢行交通方式（-0.304）等则耗时较少。 

3）通勤满意度受通勤时间的直接作用，而通勤满意度则显著影响通勤人群的主观幸福

感。通勤时间对通勤满意度有负向作用（-0.152），这表明通勤时间越长则不利于通勤满意

度的提升。通勤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0.528），证明提升个人通勤满意度可

以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4）住房类型、性别、户籍和婚姻状况对通勤者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具体来说，

有房者相对于租房者、男性相对于女性、非本地户籍相对于本地户籍、未婚相对于已婚人群

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这一发现证明社会经济属性确实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与研究假

设一致。 

 

表 7 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Tab.7 The results of estimates of path coefficients 

作用路径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P 值 

家庭年收入 → 慢行交通方式 -0.121 0.008 ** 

家庭年收入 → 助动车 0.062 0.010 0.153 

家庭年收入 → 公交车 -0.126 0.008 ** 

家庭年收入 → 地铁 -0.023 0.013 0.609 

家庭年收入 → 小汽车 0.210 0.011 *** 

学历 → 慢行交通方式 -0.075 0.013 * 

学历 → 助动车 -0.225 0.018 *** 

学历 → 公交车 -0.047 0.013 0.292 

学历 → 地铁 0.116 0.022 ** 

学历 → 小汽车 0.124 0.019 ** 

距离→慢行交通方式 -0.240 0.001 *** 

距离→助动车 -0.191 0.002 *** 

距离→公交车 0.216 0.001 *** 

距离→地铁 0.224 0.002 *** 

距离→小汽车 -0.079 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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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通勤时间 0.613 0.085 *** 

慢行交通方式→通勤时间 -0.304 4.067 *** 

助动车→通勤时间 -0.438 3.768 *** 

公交车→通勤时间 0.088 4.045 ** 

地铁→通勤时间 -0.256 3.610 *** 

小汽车→通勤时间 -0.378 3.668 *** 

通勤时间→通勤满意度 -0.152 0.001 *** 

住房类型→主观幸福感 0.140 0.091 ** 

性别→主观幸福感 0.077 0.055 ** 

户籍→主观幸福感 -0.097 0.084 * 

婚姻→主观幸福感 -0.067 0.071 * 

通勤满意度→主观幸福感 0.528 0.032 *** 

注: *显著性水平为 10%，**显著性水平为 5%，***显著性水平为 1% 

 

结合上述结果，本研究应用公式（1）和公式（2），获得了不同通勤方式的直接与间接

效用，并进而得出了通勤方式选择对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效用，结果如表 8 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小汽车（0.03）、慢行交通方式（0.024）和地铁（0.021）对主观幸福

感具有正向影响；而公交车通勤者的主观幸福感则处于最低水平（-0.007），这是由于过长

的通勤时间大幅降低了通勤人群的通勤满意度所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助动车通勤者的主

观幸福感（0.035）在所有通勤方式中处于最高水平，比使用慢行交通方式对幸福感的提升

更加显著。这是由于助动车通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可实现门到门出行等特点，使得助动

车通勤者的通勤满意度更高，从而提升了其主观幸福感。 

 

表 8 通勤方式选择对通勤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效用 

Tab.8 The total effects of transport mode choice on commuting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 well-being  

通勤方式 通勤时间 通勤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小汽车 -0.378*** 0.057*** 0.030*** 

地铁 -0.257*** 0.039*** 0.021*** 

公交车 0.088** -0.013** -0.007** 

助动车 -0.438*** 0.067*** 0.035*** 

慢行交通方式 -0.304*** 0.046*** 0.024*** 

注:*显著性水平为 10%，**显著性水平为 5%，***显著性水平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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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利用上海市通勤人群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应的路径分析模型，揭示了通勤

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内在作用机理。与已往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相比，本文同

样证实了交通方式选择对通勤者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结果表明，使用慢行交通

方式（步行、自行车）和小汽车方式对通勤者主观幸福感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使用常

规公交通勤人群享有最低的通勤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此外，本次研究还发现助动车通勤对

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这也为上海市助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并在通勤活动中

被广泛应用提供了合理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在上海市小汽车牌照政策限制下，常规公交方式可能会失

去通勤人群的支持。由于常规公交方式无法提供门到门的服务、高峰期拥挤以及通勤耗时过

长等原因，助动车方式极有可能成为更受欢迎的通勤方式。在行驶距离相同的情况下，助动

车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远低于小汽车与常规公交，因此更加有利于实现绿色低碳出行。此

外，在公交资源覆盖不足的区域，助动车亦可以承担轨道交通的接驳作用。因此，需要进一

步将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与助动车发展规划相结合，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助动车的通行管理制

度，更好的引导居民使用助动车出行。例如在轨道交通站点以及客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规划

建设停放助动车的专用设施网点，进一步提升助动车与轨道交通的衔接便利；促进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路权和信号控制权的合理分配，对于交通流量较大的区域增加非机动车专用通行

道和独立信号控制，提高道路整体车辆通行效率。 

尽管促进居民使用助动车出行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极大的交通安全

隐患以及相关管理手段不足的问题，这需要相关部门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据调查显示，上

海市涉及助动车的交通事故数量约占 40%，死亡人数占所有事故的一半以上[11]。因此，必

须从法律层面对责任进行严格追究，以确保居民安全出行。相关部门可以利用信息化执法手

段识别和管控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查处的效率，改善助动车出行环境，稳步推进助

动车的良性发展和和谐管理工作，进而促进城市治理更加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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